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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州市生态环境局文件
常溧环审〔2024〕59号

市生态环境局关于溧阳昆仑城建集团有限公司

江苏中关村工业污水处理项目环境影响

报告书的批复

溧阳昆仑城建集团有限公司：

你公司报批的《溧阳昆仑城建集团有限公司江苏中关村工业

污水处理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》（以下简称《报告书》）已收悉。

经研究，批复如下：

一、根据《报告书》结论及技术评估意见，在全面落实《报

告书》中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及风险防范措施的前提下，你单位

按照《报告书》中确定的内容（对原盛康污水处理厂进行扩能改

造，处理能力达 5000t/d）在溧阳市昆仑街道古渎片区三益路进

行项目建设具有环境可行性。

二、项目在设计、建设和生产过程中必须贯彻“三同时”制度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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严格落实《报告书》中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，并着重做好以

下几点：

1. 全过程贯彻清洁生产原则和循环经济理念，加强生产管

理和环境管理，减少污染物产生量和排放量。

2. 按照“清污分流、雨污分流”原则设计、建设、完善厂区给

排水系统。冲洗废水、污泥脱水分离液、生物滤池（滴滤塔）除

臭废水、生活污水一并进入本项目污水处理厂处理。

严格控制进水水质要求（pH（无量纲）6~9、COD 500、BOD5

350、SS 400、NH3-N 45、TN 70、TP 8、石油类 15、动植物油 100、

色度（稀释倍数） 64、阴离子表面活性剂（LAS） 20），氟化

物、硫化物、苯胺、急性毒性（HgCl2毒性当量）按照设计进水

水质值执行，禁止接入涉及铅、汞、镉、铬和类金属砷等重金属

污染物的废水。对服务范围内拟接管项目或单位，应按准入要求

进行筛选和管理，监督、检测接管单位的废水水质和水量，避免

超负荷运行、超标准排放废水。

尾水排放 COD、NH3-N、TN、TP执行江苏省《城镇污水处

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DB32/4440-2022）表 1中 A标准，pH、

BOD5、SS、石油类、动植物油、色度、阴离子表面活性剂（LAS）

执 行 江 苏 省 《 城 镇 污 水 处 理 厂 污 染 物 排 放 标 准 》

（DB32/4440-2022）表 1标准，硫化物、苯胺类执行江苏省《城

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DB32/4440-2022）表 4标准，

氟化物执行《电池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30484-2013）表 3

标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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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严格按《报告书》中相关要求落实废气收集及治理措施；

确保各类废气稳定达标排放，减少生产过程中废气无组织排放。

本项目恶臭气体负压收集后采用生物滤池（滴滤塔）+除雾

器+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经 15m高排气筒排放，氨、硫化氢、臭

气浓度执行江苏省《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》

（DB32/4440-2022）表 5标准。

厂界无组织排放的氨、硫化氢、臭气浓度执行江苏省《城镇

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DB32/4440-2022）表 6中二级标

准。

4. 对厂区合理布局、统一规划。选用低噪声设备，并采取

有效的减振、隔声、消音及厂房屏蔽等措施，确保厂界噪声值达

到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（GB12348-2008）中 3类

标准。

5. 严格按照相关规定，分类收集、处置固体废物，做到资

源化、减量化、无害化。一般固废暂存场所按照《一般工业固体

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》（GB18599-2020）有关要求设置，

危险废物暂存场所应按国家《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》

（GB18597-2023）、《危险废物收集 贮存 运输技术规范》

（HJ2025-2012）及《省生态环境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危险废物污

染防治工作的实施意见》（苏环办〔2019〕327 号）要求设置，

危险废物按《报告书》及相关文件要求全部安全处置，防止造成

二次污染。

6. 落实《报告书》提出的土壤及地下水污染防控措施，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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好土壤及地下水污染防治工作。

7. 加强施工期和运营期的环境管理，落实施工期污染防治

措施，减轻工程施工对环境的不利影响。加强环境安全管理，你

公司需对挥发性有机物回收、污水处理、粉尘治理等因环保要求

建设、改造的设施和项目进行安全风险辨识，并报属地应急管理

部门；编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，落实《报告表》提出的风险

防范措施，有效防范因污染物事故排放或安全生产事故可能引发

的环境风险。

8. 该项目卫生防护距离为：以厂界外扩 100m范围形成的包

络线区域。配合属地政府及相关部门落实《报告书》提出的卫生

防护距离有关要求。

9. 按照《江苏省排污口设置及规范化整治管理办法》（苏环

控〔1997〕122号）的规定设置各类排污口和标识。

三、本项目污染物排放总量为（t/a）：

1. 废水：工业废水外排量 182.5m³/a，外排环境 COD 54.750、

SS 18.250、NH3-N 3.878、TN 19.770、TP 0.548、BOD5 18.250、

氟化物 3.650、硫化物 0.365、苯胺 0.913、LAS 0.913。

2. 废气：（有组织）氨气 0.0566、硫化氢 0.0191；（无组织）

氨气 0.0314、硫化氢 0.0105。

3. 固体废物：全部综合利用或安全处置。

四、项目配套的污染防治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、同

时施工、同时投入使用，按规定进行验收，验收时须邀请应急安

全专家参与，验收报告向社会公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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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加强生产管理，落实《报告书》提出的环境管理和环境

监测计划。

六、本项目环评文件自批准之日起，项目的性质、规模、地

点、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、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

大变动的，须重新报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。

七、本项目环评文件自批准之日起超过五年，项目方决定开

工建设的，其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应报我局重新审核。

（项目代码：2020-320457-78-03-512731）

常州市生态环境局

2024年 4月 26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抄送：江苏省溧阳高新区管委会，溧阳市天益环境科技有限公司。

常州市生态环境局办公室 2024年 4月 26日印发


